
2016年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源暨農學院與日本筑波大學生命環境科學研究科 

碩士雙學位計畫甄選簡章 
 

一、宗旨  

為培育本院學生國際觀，並促進國際間學術人才之交流，生物資源暨農學院（以下簡稱本院）

甄選學業表現優異、外語流暢、品德良好且對研究具有熱忱之碩士班新生，參與本院與日本

筑波大學生命環境科學研究科碩士雙學位計畫。參與本計畫之學生針對一個研究題目由雙方

指導教授共同指導，且須於入學後的隔年四月赴日本筑波大學生命環境科學研究科研修兩學

期。學生於符合兩校規定下完成修課、論文口試並提交論文，可分別獲頒本校與筑波大學所

授予之正式學位。 

 

二、申請資訊 

錄取名額：本院碩士班新生5名 

  

申請資格： 

1. 本院森林系、生機系、生工系、食科所、農藝系、昆蟲系、植微系、園藝系、動科系與

生技所一年級（105學年度）碩士班新生。(不含休學中學生) 

2. 學業成績優良，大學平均成績達GPA 3.0（含）以上。 

3. 語言能力具以下其一：托福(TOEFL-iBT) 79分（含）以上、雅思 (IELTS) 6.0分（含）以

上或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通過者。 

 

申請文件 

1. 雙學位計畫申請表（英文繕打） 

2. 個人申請動機（英文繕打；A4；一面；行距1；12字） 

3. 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英文版） 

4. 有效期限內英語能力證明影本 

5. 雙學位研究計畫（中文繕打；A4；兩面；行距1；12字），須雙方教授審閱及簽名 

6. 臺大指導教授推薦信一封（中、英文皆可） 

7. 筑波指導教授同意函（可為筑波大學指導教授的email回覆） 

註：書面資料須依以上順序排列，以長尾夾或迴紋針固定，不得裝訂或使用釘書針 

  

三、報名 

1. 報名時間：公告即日起至8月31日止，上午9:00-12:00；下午2:00-4:00。 



2. 報名方式：上述申請文件繳交至國農中心（農業綜合館3樓315室）許智雄先生

（02-3366-4215）。 

註：已完成報名手續者，不得要求退件。所有書面資料將不歸還，如有需要，請申請者自

存副本。 

  

四、甄選方式 

1. 書面審查：申請者之書面資料經評審委員審查後，決議面試名單。 

2. 面試：由評審委員進行面試，面試時間將以電郵通知。 

3. 錄取結果依申請人所繳交之書面資料與面試表現綜合評定。 

  

五、錄取名單公告及回覆確認 

獲選名單預定於105年10月底前以電郵通知，獲選生須於收到通知當天起算，於一週內回覆

並親自至國農中心確認。未如期確認者，視同放棄獲選資格，由備取同學遞補。 

(錄取名單公告日期與錄取確認日期如有變動，將另行通知) 

  

六、學分修業及論文規定： 

1. 本校雙學位計畫學生於本校應修習總修課畢業學分的三分之一或以上，筑波大學修業期

間應至少修習15學分，但是各系間對畢業要求仍有不同，學生申請前務必先行了解雙

方合作機構間所制定之畢業學分數及相關修課規定進行修課，並與兩機構指導教授及所

屬系所確認應修習之科目及學分。 

2. 學生在兩機構應修習不同課程科目，若修習科目相同只採計一方，不足學分則須修規定

內之其他課程來補足。 

3. 學生須在兩機構指導教授共同指導完成研究論文，並撰寫畢業論文，通過口試。論文格

式須符合兩機構間之規範。 

 

七、修業期間 

本計畫之總修業期間為兩年。獲選生於接待學校修業期間為一年。 

 

八、雙學位學生須知 

1. 雙學位學生由本院甄選推薦，其入學許可之核定由接待學校決定。若被接待學校拒絕入

學，即喪失錄取資格，申請人不得有異議。 

2. 經本院通知獲選後，獲選生不得以任何理由要求更換錄取學校（院、系所），亦不得以

任何理由延後出國研修學期或要求保留雙學位學生資格。 



3. 除重大天災等不可抗力之因素外，獲選生未如期赴國外研修、或因可歸責於個人之因素

（如：資料不全）而未獲接待學校核可入學、或終止本計畫提前返國者，皆視為放棄雙

學位學生資格。 

4. 雙學位學生須在本校註冊並繳交全額學雜費，免繳交接待學校學雜費及學分費。膳宿費、

旅費、書籍費、交通費、護照費、簽證費、保險費及其他個人支出須自行負擔。 

5. 所有雙學位學生皆須自行辦理宿舍申請、簽證、選課、機票、機場接送及保險等個人事

宜。 

6. 除學生平安保險外，本院有權強制所有獲選生於出國研修前另購買足額之保險（含醫療、

意外、海外急難救助等）。本院不具替學生購買保險之責任與義務，若學生未購買保險，

本院保有取消其錄取資格之權利。 

7. 本計畫未保證可申請到接待學校宿舍，本院不負責協助宿舍申請，接待學校亦無保證提

供宿舍之義務；未申請到宿舍之學生，須自行安排外宿事宜。 

8. 若因個人因素無法取得學生簽證者，錄取資格即取消，本院不負責協助學生辦理簽證。 

9. 雙學位學生於計畫期間結束後，如未能完成本計畫之全數規定，將不授予雙學位。 

10. 申請及參與本計畫期間不得辦理本校畢業或休學手續，若有此等事情發生，將取消其

雙學位學生身分。 

11. 本計畫結束後，必須按時回到本校繼續完成學位，不得擅自延長停留期限。如有違反

情況，須自負一切法律責任並按校規處置。 

12. 所有學生返國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還學分費或學雜費。 

13. 具役男身分同學須依法完成相關手續，並於計畫期結束後準時返國，不得有滯留國外

之情形；如有違反情況，須自負一切法律責任並按校規處置。 

 

九、雙學位學生義務 

1. 雙學位學生於接待學校完成註冊手續後，即視同該校學生，應遵守該校一切規定，不得

做出有損兩校校譽之情事，如有違反情況，須同時接受兩校校規處置。 

2. 出國參與計畫期間須密切與本院保持連繫，並留意自身安全。 

3. 所有參加本計畫同學，應於返國後一個月內繳交在接待學校研修心得報告後，方可領取

接待學校之成績單或相關文件。本院有權在網路公開同學所繳交之報告，或使用於各種

相關活動文宣用品上，不須另徵得其同意。 

4. 雙學位學生返國後，於在學期間應盡義務協助及輔導本校同學，提供相關諮詢及資訊。 

 

 

 



雙學位計畫重要時程 
項目 日期 備註 

預計公告日期 105年6月17日  

申請截止日期 105年8月31日 
請務必於下午4點前送件至國農中心。逾

時不受理。 

本院通知獲選生日期 105年10月31日前  

獲選生回覆國農中心並確

認參與計畫之截止日期。 

通知獲選生當日起

算一個禮拜內 

獲選生於收到通知當天起算，於一週內回

覆信件並親自至國農中心確認。未如期確

認者，視同放棄獲選資格，由備取同學遞

補。 

 


